
三大有線電視節目諮詢及新聞倫理委員會第 4屆第 3次委員會議 

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:2021年 9月 28日(二)下午 5：00 

二、 地 點: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 151號二樓會議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:  

      許書維主委 彰化縣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 

     甯慧如委員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長主任 

     林建志委員 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     

     賴玉婷委員 三大有線電視新聞編審 

四、 主  席: 許書維主委 

五、 主席致詞:略 

六、 討論提案: 

 

第一案 

案 由：施打 COVID-19疫苗後猝死相關事件之新聞報導注意原則 

說 明：因應函轉衛生福利部「電視新聞媒體茲打疫苗後猝死事相關 

       參考原則」供參考。  

辦 法: 針對民眾接種各種 COVID-19疫苗後，發生的各種身體反應狀   

       況或不良事件，應以指揮中心發布內容或疾管署相關數據進 

       行陳述，報導時，須時時讓大眾有正確接種疫苗的事前正確 

       觀念與意願，以及了解自身身體狀況與醫生評估為最佳狀態， 

       方可施打；施打後，更要密切觀察身體是否有異樣，可加入 

       疾管家建置疫苗回報系統，有效追蹤接種後的健康狀況，不 

       管年紀長幼與否皆須注意此原則，報導時不偏頗任一廠牌疫 

       苗所發生不良事件，採訪過程中，也得取得當事人尊重或隱 

       私方可進行採訪；報導此類議題建議加註警語如「目前尚未 

       證實予以苗接種有因果關係」等相關警語。 



決 議: 媒體有責任傳播大眾正確的觀念知識，避免群眾陷於恐慌中， 

       提醒大眾若要取得相關資訊或任何疑問，可收看每日下午二 

       點防疫記者會、加入疾管家 Line@、撥打 1922、疾管署網站 

       搜尋或查詢，也可到鄰近到衛生所、醫療院所、藥局做詢問， 

       有著全民一起防疫共識。 

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公共資訊轉播 提供聽障者友善資訊環境 

說 明：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關民眾反映轉播疫情記者會，呈 

       現手譯人員畫面小於六分之一，有礙聽障者資訊取得，請注     

       意聽障者資訊取得無障礙。 

辦 法：國家傳播公共訊息大眾有知的權益，當面臨政府重大發佈訊 

       息如防疫、選舉..等訊息，公共資訊轉播上更需要提供無障 

       礙資訊，提供友善環境，聽障者方可從中得知重要訊息，尤 

       其有關於新冠肺炎疫情記者會，需要有手譯畫面，且畫面要 

 清晰明亮、不能切割到或擋到畫面並符合比例原則，公民需 

       要共同做長期的抗疫，所以任何人都需要持續掌握訊息，並 

       配合疫情指揮中心一起做滾動式的調整。 

決 議: 關注身心障礙者是每一位公民需要學習的課題，持續邁向無 

       障礙友善環境努力。 

七、臨時動議: 略 

八、主席結語: 略 

九、散  會 

 


